《威海市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办法

（草案）》起草说明

市民政局

（2020年3月30日）

一、起草背景和过程
2019年10月25日，省民政厅联合省财政厅、省人社厅、省残联出台《山东省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办法》（鲁民〔2019〕54 号）。我市根据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649号）、《山东省社会救助办法》（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79号）、《关于建立和完善新型社会救助体系的实施意见》（威政办发〔2014〕29 号）、《关于开展全市社会救助领域“放管服”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（威民发〔2019〕80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威民发〔2019〕82号）、《关于全面规范社会救助行政文书进一步提高政策执行质量的通知》威民发〔2019〕92号）等文件，按照市委、市政府关于民生保障工作的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起草了《威海市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办法（草案）》，在征求了各区市民政部门、市财政局、市人社局、市残联等部门的意见的基础上，向社会公开广泛征求意见，待市司法局审查后，将联合市财政局、市人社局、市残联印发。
二、主要内容

《办法（草案）》在省级文件规定的基础上，主要对“低保对象认定条件、申请和受理、家庭经济状况调査、审核和批准、服务与管理”等部分内容进行了细化：

（一）低保对象认定条件章节。

第六条，按照省市社会救助保障要求，在省定户籍状况、家庭收入、家庭财产的基础上，将“家庭支出”纳入低保对象认定的基本条件。根据临时救助政策规定的“支出型低保救助”要求，将支出型困难家庭在文件中明确。

第八条，按照省厅定义，对已成年且长期共同居住的子女明确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。

第十一条，对家庭财产范围进行完善，将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余额和股份纳入其中。

第十二条，为规范低保申请秩序，明确镇（街道）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要出具不予受理告知书或不予批准告知书，结合省厅第十九条“对同一家庭，3 个月内不重复出具复核报告”的相关规定，对3个月内仍多次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的，将视情列入社会救助不诚信名单，即对该类对象申请救助时，将进行更加详细全面的调查。同时，将家庭成员自费旅游、在高收费学校就读（入托），自费安排子女出国留学的情况，列入不予受理范围。

（二）申请和受理章节。
第十三条，明确镇（街道）受理低保的相关要求，对于家庭经济状况明显不符合低保条件的，按政策规定当场告知其不予受理的理由，必要时出具不予受理告知书。符合申请条件的，申请人家庭成员要共同签署申请低保家庭经济状况查询核对授权书，并书面申报家庭人口、收入、支出和财产状况信息，签字承诺所提供的信息材料真实、完整、有效，受理低保申请的镇（街道）要当面出具受理告知书。

第十四条，本着对困难家庭充分保障的原则，一是将困难家庭残疾人纳入保障的基础上进行扩面。考虑将家庭人均收入与我市最低工资标准靠近更能合理保障残疾人，将保障范围由低保标准2倍的低收入家庭扩大至低保标准的3倍的困难家庭。二是将因病造成生活困难的单独纳入保障范围。按照省市社会救助工作要求，参照将支出型困难家庭纳入低保的相关要求，将家庭收入扣除自负医疗等刚性支出后，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介于当地低保标准1-2倍的发生者本人，单独纳入低保保障。

（三）家庭经济状况调査章节。

根据社会救助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及我市实际情况，明确同步开展信息核对和入户调查工作，落实好相关工作要求。

第二十二条，沿用2014年《山东省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对不计入家庭收入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保留。

第二十三条，在省文件规定的基础上，考虑农村旧村改造情况，不将子女拥有两套及以上农村旧村改造房情况视为有完全赡养能力。参照外地经验，明确赡养（抚养、扶养）义务人家庭机动车价值的计算公式。沿用原赡养费计算方式，明确其计算公式。将赡养（抚养、扶养）义务人家庭收入扣减重病重残等刚性支出后，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2倍的，视为无赡养能力。
第二十五条，为有效保障好困难群众生活，确保其退出低保后不易返贫，从家庭财产方面考虑，准许低保对象有一定的家庭财产积累，在家庭人均金融资产不超过当地年低保标准4倍的基础上，按家庭成员人数，进行分段考虑，即三人以上家庭施行4倍标准，两人以下家庭金融资产总额不得高于当地年低保标准6倍。车辆、房产方面，按照我市规定的基础上，允许重病人员拥有代步的机动车，允许两套及以上产权住房总面积不超过当地住房保障标准面积4倍。

（四）审核和批准及服务与管理章节。根据社会救助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及我市实际情况，明确低保审核审批程序和期限。同时，按照我市社会救助行政文书规定，要求基层落实好各类行政文书，并做到留档保存，及时上传至社会救助信息平台。

三、决策建议

《办法（草案）》经市财政局、市人社局、市残联研究通过后，联合发文实施。文件正式印发后，将通过网站、政务微信、新闻媒体等渠道，对有关社会救助政策进行宣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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